关于三门峡市2015年财政决算和

201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

——2016年8月17日在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

市财政局局长  宋  东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

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，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2015年全市财政决算和今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
    一、关于2015年财政决算情况

2015年，各级人大批准的一般公共收入预算合计1031873万元，执行中按法定程序调整为960749万元，实际完成939398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97.8%，比上年增长1.6%。各级人大批准的一般公共支出预算合计1347126万元，预算执行中，加上上级追加、中央代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安排、动用上年结余结转、调入资金等，调整后支出预算1730439 万元,实际完成1728331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99.9%，增长4.3%。

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市本级一般公共收入预算为130000万元，实际完成130012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100%，增长6%。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市本级一般公共支出预算为263000万元，执行中加上上级追加、动用上年结余结转、中央代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安排等，调整后市本级支出预算为367336万元，实际完成 367017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99.9%，下降3.2%。主要是省对我市下达的部分转移支付直接明确到县（市、区），支出也相应反映在县（市、区），造成市本级支出下降。

2015年，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151525万元，比上年下降46.7 %。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214710万元，比上年下降38.5%。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下降较多。

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2015年市本级基金收入预算为148489万元，经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，调整后预算为51909万元，实际完成47311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91.1%，比上年下降44.4%。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2015年市本级基金支出预算为113107万元，经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调整为51371万元，执行中加上上级追加、减去追加县（市、区），调整后支出预算为 61612万元，实际完成56162 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91.1%，比上年下降40.2%。主要是受房地产市场形势影响，市区出让土地比上年大幅减少，导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下降较多。

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2015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1021万元，实际完成1817万元，已按年初人大批准调出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使用。

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2015年市本级社保基金收入预算为236227万元，实际完成231167万元，为预算的97.9%，增长2.2%。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2015年市本级社保基金支出预算为224495万元，实际完成253741万元，为预算的113%，增长16.2%。

截至2015年底，市本级政府性债务566824万元。主要分布在：一般公共服务部门448932万元，教育部门14500万元，医疗卫生部门8653万元，城乡社区部门44885万元，交通运输部门41824万元，国土资源部门8000万元。市本级政府性债务的债务率为98%。

    全市和市本级决算详细情况已在决算草案中说明。

近年来，受宏观经济形势和我市特有的产业结构影响，我市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，第三产业增长缓慢，主要工业品价格持续下跌，实体企业盈利下降，财政收入已由过去高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，财政运行面临很多困难。2011年至2014年，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分别为15.8%、19.1%、19.2%、13%，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为1.6%。我市地方税收50%左右来源于工业和房地产业，2015年全市工业税收下降4.1%，房地产税收同口径下降15.7 %。财政管理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：理财观念需要进一步更新，财政预算管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，财政资金统筹整合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，“两个责任”的压力传导还需要进一步深入，财政重点改革的宣传引导力度不够等等。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，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。

    总体看，2015年财政工作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，深入贯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，强化财政预算管理，较好地落实了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构、强支撑、防风险、惠民生政策，财政预算执行好于预期。重点报告以下情况：

1、积极利用财政政策，较好地支持了经济发展。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实施财政支持稳增长的各项政策措施，争取上级补助资金91亿元，争取省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30600万元，其中市本级173900万元，有效拉动了投资增长。争取新型城镇化转移支付9000万元，资源枯竭城市补助资金17300万元，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基础设施建设补助资金3000万元，产业集聚区、服务业“两区”奖补资金11028万元，调动了各级加快发展载体建设的积极性。争取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2010万元，集中支持了一批重大服务业项目。全面落实中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，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难问题。筹措资金6003万元，支持实施重点节能工程和淘汰落后产能，加强大气雾霾治理，实施蓝天、碧水、乡村清洁工程和城市河流清洁行动计划，开展重点流域、区域和行业环境综合整治。

2、加大财政支农力度，进一步巩固了农业基础地位。认真落实强农惠农政策，全市发放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20105万元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补贴资金4691万元，筹措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资金14063万元，较好解决了库区移民行路、饮水、增收、发展等难题。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等林业重点生态工程，争取中央及省级退耕还林工程补助资金7186万元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4034万元，天保资金2697万元，全面提升林业生态建设质量。争取水利专项资金2.29亿元，实施山洪灾害防治、小流域治理、病险水库除险加固、水土保持、农村饮水安全等工程建设80余个。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财政扶贫资金1.83亿元，对40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，实现了3.7万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。

3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切实保障和改善了民生。2015年，全市财政民生支出1262859万元，占财政支出比重达73.1%。全市新增城镇就业6.1万人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.9万人。7.4万名企业离退休人员和25万名60岁以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足额发放，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人均月增加202元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人均提高到80元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稳步推进，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实现城乡统一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，实现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全覆盖，全面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320元提高到380元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财政补助标准从年人均35元提高到40元。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，全市新建农民体育健身工程180个，“政府采购百场戏”、“舞台艺术送农民”扎实开展，文物、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等得到较好保护。

4、深化财税改革，促进了财政管理水平提高。按照省财政厅“一体两翼”的财税改革总布局，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，建立健全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机制，为集中财力办大事提供了制度保障。全面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，全市共盘活存量资金49.7亿元，及时重新安排用于稳增长等重点领域，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。市直86个部门全部公开了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，公开内容更加细化规范，提高了预算透明度。按照国家统一部署，稳步推进“营改增”试点工作，为企业减税2878万元。加快PPP模式推广运用，初步建立了PPP模式政策框架和制度体系，11个项目纳入全省PPP示范项目，1个项目入选全国第二批PPP示范项目。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，构建了规范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。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试点，促进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和财政投入机制转变。改进财政监督机制，从加强预算绩效监督、内部控制机制、重点监督检查三个方面，推进财政监督工作转型，着力实现以事后检查为主向全过程监督转变，促进了财政管理水平的提高。

对于市本级2015年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，市审计局认真进行了审计，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和建议。市政府已要求有关部门和各县（市、区）按照审计意见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认真进行整改。市财政局认真组织整改落实，有的问题已在审计过程中进行整改，有的问题正在研究完善制度，建立长效机制。审计发现的应缴未缴预算收入471.1万元和未及时缴库361.5万元，审计期间已足额缴入国库。应清理财政专户10个，已全部清理撤销完毕，资金缴入国库。财政对外借款在审计期间已收回63430万元。同时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建设，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，进一步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准确性和执行的规范性，强化支出预算的硬约束，进一步完善财政存量资金清理和政府债券资金管理，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。

二、2016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情况

为全面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，进一步规范政府债务管理，更好发挥政府债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，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，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（豫政 〔2016〕11号）和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对市县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豫财预〔2016〕170号）精神，市财政局印发了《关于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，将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。一般债务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，专项债务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。

经省政府批准，省财政厅核定我市2016年末政府债务限额1159900万元（一般债务1046500万元，专项债务113400万元）。其中，市本级债务限额637702万元（一般债务600956万元，专项债务36746万元）。

2016年，省财政转贷我市市本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券30292万元（一般债券8992万元，专项债券21300万元），加上今年新增债券，截至2016年6月底，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为597116万元，在省下达的债务限额内。

三、201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重点工作

（一）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

1.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

各级人大批准的2016年一般公共收入预算合计1025643万元，1-6月完成556293万元，为预算的54.2%，比上年同期增长15.3%。各级人大批准的一般公共支出预算合计1471062万元，执行中加上上级追加等安排支出，截止6月底，调整后支出预算1617821万元，实际完成1014898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62.7%，增长25.2%。

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的2016年市本级一般公共收入预算139000万元，1-6月完成63635万元，为预算的45.8%，比上年同期下降11.5%。市本级一般公共支出预算269000万元，执行中加上上级追加等安排支出，减去追加县（市、区）支出，截止6月底，调整后支出预算313136万元，实际完成181528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58%，增长20.4%。

2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

各级人大批准的2016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合计168450万元，1-6月完成83252万元，为预算的49.4%，增长7.9%。各级人大批准的2016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合计182505万元，执行中加上上级追加等因素，截止6月底调整为205117万元，1-6月实际完成70161万元，为预算的34.2%，下降10.7%。

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的2016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103690万元，1-6月完成41464万元，为预算的40%，增长104.9%。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97332万元，执行中加上上级追加等因素，截止6月底调整为103798万元，1-6月完成13692万元，为预算的13.2%，下降20.7%。

3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

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的2016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3500万元，1-6月没有入库。

4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

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的2016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240470万元，支出预算为261276万元。1-6月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133226万元，为预算的55.4%，比上年同期下降3.8%，主要是今年社保费率降低；支出完成126961万元，为预算的48.6%，增长1.9%。

（二）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的主要特点

1、财政收入稳步增长，增速呈逐月提升态势。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年预算的54.2%，超时间进度4.2个百分点。收入增速呈明显的逐月攀升态势，1月份收入增速仅1.1%，2-5月份累计增速分别为8.6%、7%、12.9%和15.2%，6月份提高至15.3%。从全省排序情况看，上半年我市收入规模排13位,收入增速排4位，较全省增速高2.8个百分点。

2、税收收入增长较快，税收增速和税收比重均有所提升。上半年全市税收收入完成393749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29.6%，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高14.3个百分点，较上年同期增速高10.3个百分点。全市税收比重为70.8%，比上年同期提升7.8个百分点。小税种是拉动收入的主要动力。1-6月，全市小税种完成198190万元，同比增长75.9%，增收85527万元。

3、营改增试点进展顺利，征管工作过渡平稳。经国务院批准，自今年5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，建筑业、房地产业、金融业、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。我市各级财税部门认真筹备，周密部署，营改增试点工作总体进展顺利。在2-3年的过渡期内，以2014年为基数核定中央返还和地方上缴基数，所有行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均纳入中央和地方共享范围，中央和地方分成比例为各50%。按照上级统一部署，国税、地税、财政部门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加强协调，积极做好分析测算、宣传培训等各项工作。全市新旧税制实现顺利转换，各项工作平稳过渡。
4、房地产市场逐步升温，房地产行业税收增长较快。今年以来，我市出台了促进农民进城购房补贴政策，已发放购房补贴147万元，有效激活了房地产市场人气，房地产市场明显升温。上半年，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完成33.68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22.7%；商品房屋施工面积728.3万平方米，增长10.5%，销售面积34.97万平方米，增长35.7%。上半年全市房地产业地方级税收完成96190万元，增长23.4%，增收6197万元。其中房地产营业税完成21853万元，增长35.3%。

5、财政支出执行进度较快，重点及民生支出保障较好。1-6月份，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642831万元，增长25.2%。支出增速比收入增速高9.9个百分点。各级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集中财力保障重点领域特别是民生支出，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核算非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增速的八项重点支出完成776201万元，增长35.2%。全市财政民生支出达694287万元，增长33.5%。

（三）下半年重点工作

总体看，今年宏观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复杂，各项财政减收增支因素十分集中，下半年的财政工作面临的压力更大。我们将严格按照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及本次会议有关决议，进一步深化各项财税改革，全面加强财政收支管理，确保全年预算任务圆满完成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1、加大财源建设力度，着力促进财政增收。强化对重点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的服务，加大财税政策宣传力度，帮助企业熟悉政策，更好地运用财政政策，支持重点企业做大做强，支持重点项目早日建成投产，支持加强与中央企业和省属企业合作。加快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步伐，落实好各项税费优惠政策，加快涉企财政资金拨付，提升服务企业水平。深入贯彻落实全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会议精神，积极推进发展工业领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，鼓励、引进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国有工业企业改革。

2、进一步强化税收征管，确保应收尽收。加强对主体税种、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的分析监控，进一步完善征管措施，把重点企业的效益增长反映到财政收入上来。加强税收情况分析，切实找准部分税种、部分企业税收持续下滑的原因，有针对性地依法加强征管，堵塞跑冒滴漏。支持国税部门开展纳税风险评估和涉企财政专项资金纳税检查工作，协助地税部门推进财税大数据平台和综合治税信息平台建设，保障各项税收的依法征收、应收尽收。

3、抓好支出预算执行，加快预算支出进度。指导督促市本级预算单位和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加快项目支出进度，已落实到具体项目的专项资金尽快下达，未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要明确时间节点，提高资金拨付效率。统筹相关财政资金支持扶贫攻坚，为扶贫攻坚工程提供有力支撑。

4、发挥财政资金引领作用，支持经济转型发展。一是切实利用好5000万元经济转型发展专项资金，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企业筛选、申报等工作，支持重点纳税企业发展、电子商务、金融业发展和商品房去库存，通过财政资金支持在全社会形成示范效应，让财政资金尽快发挥其应有效益。二是用好用活国开基金、农发基金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。三是探索财政专项资金基金化、市场化运作，积极与国开行等有关金融机构、证券公司合作，与省财政专项基金相结合，推动设立新型城镇化、旅游发展、物流业、现代农业、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基金。

5、落实“营改增”政策，加快第三产业发展。利用落实“营改增”政策的有利时机，加快服务业建设，推进传统服务业上档升级，加大商务中心区、特色商业区建设，加速聚集各类现代服务业，培育新兴服务业。统筹三次产业在地方经济中的合理占比，推动三次产业相合共融、协调发展。

6、完善财税改革，提高财政管理水平。进一步完善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，积极推进财政中期规划编制，推进部门预决算和“三公”经费公开。加强财政资金统筹使用，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。认真落实国家税制改革政策，积极推进资源税费改革。积极推广运用PPP模式，全力做好国道310南移PPP项目工作，确保工程顺利推进。深入推进财政科学化规范化管理，加强内部控制，强化财政监督，建立完善财政资金使用全过程监督制约机制，确保财政资金和财政干部“双安全”。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，深入推进财政改革发展，全面完成2016年财政预算，对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我们要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指导下，扎实做好各项工作，确保2016年财政预算和财政改革发展任务圆满完成，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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